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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学院办〔2024〕55 号

各部门、学院：

经 2024 年第 10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丽水学院教

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丽水学院校长办公室

2024 年 9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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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维护全日制本、专科正常的教学秩序，加强教

学质量监控，及时有效地处理教学、管理工作中出现的各类事

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

师法》和《丽水学院教师教学工作基本规范》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教学事故指教学及管理人员在教学运行

过程中违反教学工作规范和工作职责，导致发生影响正常教育

教学秩序、教学进程和教学质量等事件。

第三条 对教学事故的认定和处理应坚持公正、公平和教

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，以事实为依据，按规定程序，客观、

准确地对教学事故进行认定和处理。

第二章 教学事故的等级和类别

第四条 根据教学事故发生的情节及造成的后果，分为重大

教学事故(Ⅰ级）、严重教学事故(Ⅱ级）、一般教学事故(Ⅲ

级）。

第五条 教学事故根据其性质分为：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类

（A）、考试与成绩管理类（B）。

第六条 教学事故的事项与事故等级的对应见附件 1:《丽

水学院教学事故事项与事故等级对应表》。

第七条 在《丽水学院教学事故事项与事故等级对应表》中

未提及的，但对正常教学造成影响的其它教学事故，视情节及

造成的影响，参照此办法给予相应的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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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教学事故的认定及处理程序

第八条 教学事故发生后，事故责任人或发现人、知情人应

及时将事故情况报告所在学院（部门）。所在学院（部门）接

到报告后应立即开展相应的调查，查实情况并填写附件 2:《丽

水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处理表》，依据本办法对事故级别和责任

人提出初步认定和处理意见报教育督导与评估中心。一般教学

事故(Ⅲ级）由教务处处长会议认定；严重教学事故(Ⅱ级）、

重大教学事故(Ⅰ级）由教育督导与评估中心复查，提请教学工

作指导委员会认定，经认定并需作出行政（党纪）处分的，向

相关部门提出处分建议。

第九条 对一般教学事故责任人，予以训诫谈话或二级学院

内通报批评。

第十条 对严重教学事故责任人，视情节轻重给予全校通报

批评或行政警告处分。

第十一条 对重大教学事故责任人，视情节轻重及责任人对

教学事故的认识态度给予记过以上（含记过）处分。

第十二条 相关部门根据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对教学事故责

任人的行政（党纪）处分建议，作出行政（党纪）处分决定，

报学校审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，通知书中应注明当事人

不服从处分决定时申请复议的途径和有效期限。

第十三条 人事处根据学校审定的行政处分（党纪处分）决

定，对事故当事人的有关人事关系等事项作出相应的处理。

第十四条 发生教学事故后，当事人在接受事故调查时隐瞒

事实真相，或拒绝接受调查，妨碍学校对教学事故的调查、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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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者，根据有关规定从重处罚。

第十五条 教学事故责任人在国家、省各类教育考试中，违

反考试纪律，构成舞弊行为的，按照国家、省有关规定予以处

理。

第四章 教学事故处理结果的应用

第十六条 对于一般教学事故的处理：

（一）事故责任人当年不得参加各类教学评奖及评选各种荣

誉称号，教师教学业绩考核不得评为 A 级。

（二）一年内累计发生多次一般教学事故者按一次严重教学

事故处理。

第十七条 对于严重教学事故的处理：

（一）事故责任人当年不得参加各类教学评奖及评选各种荣

誉称号，当年度不得参与职称评审，教师教学业绩考核不得评

定为 A，当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。

（二）一年内累计发生多次严重教学事故者按一次重大教学

事故处理。

第十八条 对于重大教学事故的处理：

事故责任人 2 年内不得参加各类教学评奖及评选各种荣誉

称号；当年和下一年度不得申报高一级职称，教师教学业绩考

核定为 C；当年度考核为“不合格”；记入事故责任人的业务档

案。

受到行政警告以上（含行政警告）处分者，其关联处理按

丽水学院相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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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对于故意隐瞒本学院（部门）事故，或发现事故

拖延不报的学院（部门），应列为同类事故的第二责任人。该

学院（部门）当年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不得评优，教师教学业绩

考核“优秀”比例减少 5%，评优比例减少 3%。

第二十条 发生教学事故后，事故责任人隐瞒不报或故意说

谎，或不采取措施造成影响扩大，同时又不承认错误，一经查

实，将从重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若事故责任人对事故的认定与处理持有异议

的，可根据《丽水学院教职工校内申诉处理暂行办法》的有关

规定提起申诉。申诉及复核期间，不影响对原处理决定的执

行。

第二十二条 本修订办法自发布之日开始实施，由教育督导

与评估中心负责解释。原《丽水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

（修订）》（丽学院〔2021〕39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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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12 日


